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鲁民申40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青岛海龙源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王哥庄社区。
法定代表人：赵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林，男，196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该公司职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毕丽蕾，女，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再审申请人青岛海龙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龙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毕丽蕾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终240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海龙源公司申请再审称，1.本案不应适用1992年11月25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海龙源公司对涉案房屋拥有产权，也并未发生“分房”事实，被申请人只是临时居住，至今不交租金，也不腾房，于法无据。2.《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54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主管管辖及裁定适用范围，根据该条法律看不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管辖的范围，裁判缺乏法律依据；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等规定，海龙源公司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一审、二审裁判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特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体制变动引起的房地产纠纷案法院不应受理的函复》（１９９２年４月９日（1991）民他字第４９号）体现了如下精神：双方讼争的房屋、土地纠纷是因体制变动引起的，应由有关部门解决，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法发＜１９９２＞３８号）三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
本案中，原审已经查明，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供销合作社2001年改制更名为青岛海龙源经贸有限公司。涉案房产系由原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王哥庄供销社）所有，为职工宿舍，毕丽蕾的父亲毕伦德、母亲王翠兰均系该供销社职工，涉案房屋系王哥庄供销社交由毕丽蕾的父母居住。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县域企业和市属小企业改革的通知》（青政发【1995】226号）二（一）规定：“企业可以通过经评估和确认后的净资产（不包括职工宿舍等）折成股份的形式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在为改制进行资产评估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清查评估明细表》中，又将职工宿舍纳入了评估资产，职工与企业之间就职工宿舍是否可以纳入改制资产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本案属因体制变动引起的房屋、土地纠纷，亦属于因单位内部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依据上述批复及通知精神，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原裁定驳回海龙源公司起诉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综上，青岛海龙源经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青岛海龙源经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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